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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文件

柳数据通〔2020〕2号

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关于印发《柳州市大数据
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措施》的通知

柳州市大数据行业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明晰我市大数据行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工作职责，我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《柳州市大

数据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措施》，现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

2020年 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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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大数据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措施

根据柳州市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

求，为做好我市大数据行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，助力全面复产复

工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第一部分 大数据行业企业复产复工工作措施

一、企业法人是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应切实履

行疫情防控方案制定、实施、监督等工作职责，积极配合行业主

管部门及我市疫情防控工作组做好本单位防疫防控相关工作。

二、企业复产复工前应制定本单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方案，将责任分解到部门、落实到人，明确疫情防

控工作情况报告人。应在复工前 3天将复工时间及防控工作方案

报市大数据发展局备案（数据产业科邮箱：lzdsjjcyk@163.com）。

三、企业应保障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所必须的

物资、场所、人员与经费。

四、各企业应充分利用大数据行业优势，鼓励在条件允许的

情况下优先选择移动办公、远程会议工作模式，尽量避免人群聚

集。

五、企业应建立健康申报和职工晨检等制度，专人负责对每

位职工进行检查登记，建立职工健康档案。对发热、咳嗽等症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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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职工，立即指导其到发热门诊就医。来自疫区职工来柳后复工

前应做好 14天隔离监测工作。外来人员来访应参照职工标准进

行体温检测并做好登记。

六、企业应为职工配备医用口罩，做好防疫防控相关医学知

识和政策宣传，指导职工正确佩戴口罩、做好口罩的定期更换和

使用后口罩的正确处理。

七、人群聚集的工作场所、生活场所和公共区域应由专人负

责进行每日（至少一次）消毒。加强工作和生活场所自然通风和

机械通风，保持空气流通。

八、疫情期间，应停止非必要的出差，减少会议、拜访、调

研等工作，尽可能减少大型聚集性的室内活动，降低交叉感染风

险。

第二部分 大数据行业企业防疫防控服务措施

九、各企业应发挥大数据行业优势和企业社会责任，积极探

索研究大数据、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技术在防疫防

控工作中的深度应用，为政府和社会公众提供更智能高效的防疫

防控工作手段，帮助企业顺利复产复工。

十、鼓励企业在疫情期间制定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优惠政

策，助力我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役。

十一、各企业应建立信息安全制度，提供的信息化防疫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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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收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必须统一存放于专用服务器，除必要

的疫情追溯信息供有关部门和单位查阅分析外，其他信息不得对

外公开或用于商业目的，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。

十三、各企业提供信息化防疫防控产品或服务时，应与产品

或服务使用单位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信息安全责任。

十四、各企业针对疫情防控研发和代理的产品或服务名录，

应主动向市大数据发展局报备。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柳州市大数据发展局 2020年 2月 18日印发


